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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2020年1月17日在盈江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上
盈江县财政局

2019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和县政协的民主监督下，全县各部门认真落实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及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各项决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妥善应对多重风险和挑战，全县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2020年，在科学测算全年收入的基础上，根据县委、人大、政府相关决定、决议、意见和工作安排，结合各部门提出的支出需求，统筹全年县级可以财力，编制《2020年度财政预算草案》，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2020年财政收入目标
[bookmark: OLE_LINK1]2020年，综合考虑全年税源实际，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确定为57,780万元，增长10%。
二、预算安排原则
全面落实县委决策部署，以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性需要为引导，体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入预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财税政策相衔接；支出预算在保工资、保运转、保还本付息的基础上，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重点保障脱贫攻坚、改善民生福祉和各项改革政策落实。
三、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20年财政收入预算为330,443.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7,780万元，转移性收入272,663.3万元。
转移性收入272,663.3万元具体包括：
（一）返还性收入4,436万元；
1.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798万元； 
2. 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4,326万元；
[bookmark: _GoBack]3. 消费税税收返还271万元；
4.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959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73,770.3万元
1.体制补助收入3,330万元；
2.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33,454万元；
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7,085万元；
4.结算补助收入1,329万元；
5.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740万元；
6.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收入1,213万元；
7.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84万元；
8.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5,310万元；
9.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3,352万元；
10.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2,114万元；
11.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4,503万元；
12.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571万元；
13.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89,685.3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3,585万元。
（四）上年结余结转收入13,110万元。
（五）调入资金45,633万元。
（六）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129万元。
四、支出预算编制情况
根据各项事业发展及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需要，结合财力实际，2020年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安排为330,443.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99,000.3万元，上解上级支出7,000万元，债券还本支出24,443万元。
（一）人员经费及运转支出164598.3万元。
1.“保工资”支出142,240.43万元，其中：在职人员工资88,834.43万元（含年终一次性奖金3,000万元、2019年度公务员嘉奖和三等功奖励资金60万元），事业单位绩效工资6,000万元，乡村教师生活补助1,800万元；随工资计提的附加支出30,183.9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部分11,340万元，职业年金42万元、医疗保险9,767万元（含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4,035.9万元、大病医疗保险281.7万元、离休人员医疗统筹费50.4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退休干部门诊医疗费7.4万元、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事业3,114.9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行政2,164.6万元）；工伤保险98.4万元、生育保险248.5万元、2020年应拼失业保险316万元、工会经费1,360万元、住房公积金7,122万元；差额单位工资支出2,653万元，其中，县医院80%部分1,948万元、县中医院80%部分617万元；离退休费人员统筹外养老金7,873万元、离休人员支出118万元；在职村干部绩效考评奖403. 12万元；村社区干部补贴1,742万元；西部志愿者工作生活补贴73万元；2019年度综合绩效考评奖励资金2,500万元。
2.“保运转”支出4,997万元。其中：机关运转经费4,275万元、97个村委会办公经费291万元，6个社区居委会30万元，5个农场片区办事处（执行社区居委会标准）办公经费25万元，704个村（居）民小组党支部活动经费211.2万元，退休人员运转经费163万元，离休8人运转经费1.36万元。
3.“保基本民生”支出10,360.87万元。其中：预留丧葬抚恤费1,000万元、离退休人员建房补助费855.3万元，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429人补助1,081万元、看守所在押人员450人补助178.2万元、拘留人员150人补助29.7万元、三非人员100人补助39.6万元、社区戒毒人员500人补助219万元；交警大队警务辅助人员61人补助153.8万元、3名调解员补助5.4万元；敬老院临工35人补助98.7万元等定额人员补助6,700.17万元（定额人员27,698人）
4.预留非税收入执收执法工作经费7,000万元。
（二）固定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对应安排的支出6,418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对应安排的支出33,585万元。
（四）2019年预拨经费列支45,653万元。
（五）2019年结余结转项目对应安排的支出13,110万元。
（六）事业发展支出60,078.98万元。除安排各乡镇党组织建设、团组织、关工委、工会、妇联，乡镇卫生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建档立卡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以及部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会议纪要所必须经费外，重点安排以下支出：教育费附加支出（其中：补下2019年804万元，2020年预计1,500万元），义务教育“全面改薄”县级配套资金1,665万元，人大代表议案专项经费200万元，政协委员提案专项经费200万元，重大民族节日活动经费510万元，预留项目前期费800万元，归还向宏康公司借入企业债券资金用于允燕大道建设（本金9,232.5万元、利息1,850.2万元），债券利息支出4,897万元，创业贷款、CD级危房改造、坚果致富贷款、养殖贷款等贴息1,400万元，预留领导基金279万元，预备费3,000万元。
（七）转移性支出7,000万元，全部为上解省级支出。
五、基本支出定额情况（县级安排部分）
（一）政法部门保障经费
按照《云南省州（市）级和县级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标准》（云财行〔2009〕464号）规定执行。
（二）学校公用经费
县幼儿园、职业高级中学100元/生.年；中小学校（含特殊教育）按教师在职人数400元/人.年以及按13元/生.年安排；第一高级中学和民族完全中学高中学生从2020年起按1,200元/生.年。
（三）乡镇、县直各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在执行《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盈江县2010-2012年县级预算单位保障经费预算支出和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盈政发〔2009〕419号）标准时下调10%，平原、旧城、太平、新城、弄璋五个坝区乡镇按编制内实有在职人员3,150元/人.年安排，其他山区乡镇按编制内实有在职人员5,850元/人.年安排；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机关公用经费按21,600元/人.年安排；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机关公用经费按18,000元/人.年安排；其他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单位人数在10人以下（含10人）按7,200元/人.年安排，11人以上20人以下（含20人）按5,400元/人.年安排，21人以上100人以下（含100人）按4,500元/人.年安排，101人以上按3,600元/人.年安排。
（四）离退休人员公用经费
离休人员：地厅级和专业技术人员中的正、副高职离休干部1,900元/人.年；县处级和专业技术人员中的中职离休干部1,800元/人.年；县处级以下和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初职离休干部1,700元/人.年。
退休人员：600元/人.年。
（五）离休干部特需经费：1,000元/人.年。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问题
    （一）关于2019年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1.一般预算平衡前的收支情况
收入情况：盈江县财政总收入297,86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2,527万元（税收收入20,707万元、非税收入31,820万元）；返还性收入5,087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46,709万元；专项补助收入82,935万元；调入资金4,550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3,000万元，其他调入1,550万元(国库暂存447万元、存量资金调入1,103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5,300万元（置换债券收入5,30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57万元。
支出情况：盈江县财政总支出553,24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41,678万元（其中：工资统发支出89,295万元）；上解支出6,271万元；政府债务还本支出5,300万元（置换债券收入5,300万元）。
收支相抵，收入缺口255,384万元。
2.基金预算平衡前收支情况
收入情况：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15,170万元；专项债券对应专项收入214万元；转移性收入2,254万元；地方新增债券收入10,000万元；上年结余68万元；收入合计：27,706万元。
支出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9,278万元；上解支出3,624万元；调出资金3,000万元；年终结余1,093万元；支出合计36,995万元。
 收支相抵缺口9,289万元。
3.2019年预算平衡调减本级财力安排的支出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二条“各级预算应当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第三十五条“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不列赤字”的规定......。为确保2019年预算平衡：一是调减支出额度结余211,861万元，其中：2018年及以前年度专项转移支付补30,569万元、2018年及以前年度固定用途一般性转移支付13,906万元、2019年专项转移支付41,486万元、2019年固定用途一般性转移支付38,217万元、2019年本级财力安排的支出项目87,683万元，无法列入2020年预算，各相关预算单位向县财政局提交资金请示文件，经县财政审核后在2020年增加安排支出；二是将45,653万元支出转列预拨经费，列入2020年财政预算安排；三是调减单位指标结余8,196万元（涉农整合及中央禁毒资金），结转2020年预算安排；四是调减未分配2019年一般性转移支付及上级专款指标结余4,913万元，结转2020年预算安排； 五是调减本级预算安排政府性基金额度结余9,089万元，无法列入预算2020年以后年度财政预算安排。
（二）其他事项
一是在2020年预算编制中，尽管财政对整体支出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压减，但由于人员工资、机构运转、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需求远超可用财力增长，导致暂用上级专款局面一时难以扭转。2020年预算执行中需通过加大征管力度增加收入，并努力争取上级转移支付实现。预算执行过程中实现的新增财力，必须优先用于化解上年暂用的上级专款和偿还地方政府性债务，确保财政安全运行。
二是由于预算年度与人代会召开时差的关系，在编制预算草案和报告期间，省、州、县三级财政正处于对账调整期，因此，《盈江县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中“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2020年上年结余”等有关数据，均为快报数，待与州财政结算后，若有数据、口径发生变动，再专题报告。
三是按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要求，我县目前不具备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条件，但根据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报送全口径财政预算的相关要求，本次会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仅报送空表，待条件成熟时再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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